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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726 民 初
682号

楼忠良：本院受理原
告黄希珍诉被告楼忠良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726民初
68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99号

黄荣键：本院受理原
告黄明阳诉被告黄荣键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726民初
69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46号

汪庆运：本院受理原
告缪金潮诉被告汪庆运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726民初
24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24号

叶乐乐：本院受理
原告徐森牛诉被告叶乐
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726
民初 1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328号

王裕兴：本际受理
原告张三红诉被告王裕
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合议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2019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
20分在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234号

赵松栗：本际受理
原告周群先诉赵松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
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第十二审判庭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510号

黄争荣：本际受理
原告周二星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10月8日上
午9时00分在杭坪法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296号

陈丰京：本院受理
原告周海英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民初129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732号

黄晓生：本院受理
原告翁邦邦诉被告黄
晓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726民初73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899号

叶国庭：本院受理
原告章森立诉被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公司、
叶国庭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899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431号

叶根罗：本院受理
原告傅鱼仙诉被告叶
根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19年9月30
日上午9时20分在杭
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778号

黄战锋：本院受理
原告张浦贵诉被告黄
战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726民初
778 号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902号

傅琴琴：本院受理
原告王云芬诉被告傅
琴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726民初
902 号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920号

叶守照：本院受理原
告吴荷球诉被告叶守照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26民
初920号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936号

魏荣昌：本院受理原
告潘冬林诉被告魏荣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26民
初1936号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25 民 初
3905号

吕年明：本院受理原
告朱峰诉你与徐根发、吕
小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825
民初3905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 本院依法裁定：
准许原告朱峰撤回对被
告吕年明的起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至龙游县人民法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 初
401号

柴弟古：本院受理
原告余冬寿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一审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 初
2093号

黄小洪：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胜娟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小南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则依法
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3424号

牟介友：本院受理原
告周文正为与被告牟介
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9）浙 1003 民 初
3424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权利和义务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原告请求判令: 1、
被告立即偿还借款40万
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
年11月30日起按月利率
1％计付利息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
年 6 月 12 日为 123200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
10月9日10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3501号

王侃恭：本院受理
原告周永泽为与被告
王侃恭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9）浙1003民
初 3501 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权利和义
务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原告请求
判令: 1、被告王侃恭归
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
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6%，自借款之日起计算
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本
案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10时20分在本院第
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3503号

孙奕涵：本院受理
原告施亚平为与被告孙
奕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9）浙 1003 民 初
3503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权利和义务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
判令: 1、请依法判决被
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为30000元整，并同
时支付自 2018 年 4 月
19日起算至被告实际
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损失。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10月9日10时40分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初
3028号

童勤兴、王琴：本院
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原告要求被告童勤兴立
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
款 116011.79 元（其中
本金 103135.80 元、截
至2019年4月1日的利
息12870.99元、其他费
用5元），并支付自2019
年4月2日起至实际偿
还日止按月利率2%计
算的利息、滞纳金、其他
费用；被告王琴对童勤
兴的上述债务负连带责
任；本案诉讼费用由你
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一
日。本案由审判员周晓
瑶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陈学友、朱秀君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并定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102 民初
3462号

陈志强、肖炳云：
本院受理原告陈洋子
与被告陈志强、肖炳
云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并事实上
于2019年9月26日10
时30分在南城法庭第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判决。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9773号

吴坚、徐贞玲：本院
受理原告郑燊与你们为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1004 民初 9773 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你们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
郑燊代偿款 916718.88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其
中 399999.99 元自 2016
年 11 月 24 日 起 、另
516718.89元自2017年1
月6日起均按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
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
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82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14470元，由你们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10523号

黄贤道、王福彬、台
州市英利来制衣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包忠
方与你们为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被告黄贤道、王福彬
外出地址不详，被告台
州市英利来制衣有限公
司无负责书文人员，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1004 民初
10523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被告黄贤道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偿还原告包忠方
代偿款 2989786.42 元，
前案诉讼费用7276元，
并赔偿利息损失（代偿
款800000元自2017年9
月 8 日起、150000 元自
2017 年 9 月 29 日起、
500000 元自 2017 年 12
月14日起、539786.42元
自2018年9月18日起、
另1000000元自2018年
9月10日起，均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
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被告王仙玉、王
福彬、台州市英利来制
衣有限公司各对上述款
项中被告黄贤道不能偿
还部分的四分之一及前
案诉讼费用7276元承担
还还责任。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101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31660元，由被告黄
贤道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81民催78
号

申请人温岭市第二
绝缘材料厂因遗失浙江
温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
出具的出票人为温岭市
第二绝缘材料厂、票号
为 4020005129619594
的承兑汇票一张，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9年6
月17日第10版法院公
告栏中，温州市龙湾区
人民法院被公告人为陈
燕平一案，内文案号应
为“（2018）浙0303民初
2066号”，特此更正。


